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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合众财产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投资管理协议补充协议（2022）

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

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规定，合众资产管理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众资产”）与合众财产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众财险”）签署的《合众财产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与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投资管理

协议补充协议（2022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”）涉及统

一交易协议实质性变更，现将上述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

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合众资产于 2022 年 9 月 5 日签订了补充协议，合众资

产将继续为合众财险提供专业的投资管理服务。合众财险将

根据委托条款的约定，在达到支付条件的情况下，按照支付

方式向合众资产支付基础管理费和超额管理费。实际支付的

管理费与委托资产规模和委托投资表现相关。

该交易构成服务类关联交易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

补充协议是对合众资产与合众财险于 2021 年 1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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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署的统一交易协议《合众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合众资

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投资管理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原统

一交易协议”）的实质性变更，补充协议对原统一交易协议

关于投资管理费的约定进行了调整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1. 关联方名称：合众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. 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

3. 经营范围：机动车保险，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

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保险；企业/家庭财产保险及工程保

险（特殊风险保险除外）；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；国家法

律、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；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

他业务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

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

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

的经营活动）。

4. 法定代表人：陆峥嵘

5. 注册地：北京市石景山区田村路 555 号

6. 注册资本及其变化：10 亿元人民币。2016 年 11 月

24日，合众财险注册资本由2亿元人民币增至4亿元人民币；

2021 年 10 月 27 日，合众财险注册资本由 4 亿元人民币增至

10 亿元人民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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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73303307901

（二）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

合众财险是合众资产控股股东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

公司控制的法人。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合众资产

95%股权，持有合众财险 66.17%股权。

（三）关联交易架构图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

合众资产管理合众财险委托资产的基础管理费用，和超

额管理费用的定价，以及和超额管理费计算范围，均按照一

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、公正的市场化原则进行，符合相关法

律法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

情形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（一）关联交易金额

在委托投资收益率达成 8%的假设下，预计 2022 年合众

财险需向合众资产支付的基础管理费不超过 170 万元/年，

超额管理费根据全年实际业绩计算，预计不超过 333.6 万元

/年，两项合计不超过 503.6 万元/年。



4

（二）关联交易比例

本次关联交易不属于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，不涉及《银行保险机构关

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的相关比例要求。

五、董事会决议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

情况

（一）董事会决议情况

2022 年 8 月 16 日，合众资产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

以现场会议、举手表决方式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表决，5 名

非关联董事全票同意，审议批准了本次交易。

（二）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意见或决议情况

2022 年 8 月 15 日，合众资产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

制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以书面传签方式，同意将本次交易事项

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合众资产全部 4 名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此

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，4 名独立董事均同意本次交易。

七、银保监会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项。

无。

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2022 年 9 月 9 日


